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分拆子公司中电建新能源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建新能源”）至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分拆上市”）。

公司已于2023年10月17日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分拆所属子

公司至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方案的议案》等本次分拆上市相关议案。本次分拆上市具体

情况请详见公司于 2023年 6月 3日、2023年 8月 25日、2023年 10月 12日、2023年 10月 18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相关公告。

电建新能源于近日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申请材

料，并于2025年9月11日收到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受理中电建新能源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沪市主板上市申请的通知》（上证上审〔2025〕158号），上海证

券交易所依据相关规定对电建新能源报送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沪市主板上市的申请报

告及相关申请文件进行了核对，认为该项申请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

进行审核。本次分拆上市尚需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审核同意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根据电建新能源上市审核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601669 股票简称：中国电建 公告编号：2025-057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分拆子公司中电建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申请获上海证券交易所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协议签署概况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甲方”）近日与合肥市智能机器人研究

院（以下简称“乙方”）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就智能机器人技术合作与产业化应用，航

空航天领域高水平精密耐高温合金铸造轻量化技术，产业化智能机器人用电线电缆的技术开

发与应用达成战略合作协议。

公司与合肥市智能机器人研究院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签署的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亦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名称：合肥市智能机器人研究院

类型：事业单位

住所：安徽省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宿松路3963号智能装备科技园C区

法定代表人：于振中

开办资金：21299万元

有效期：自2025年3月25日至2030年3月24日

业务范围：开展机器人、人工智能、物联网、装备、新材料、软件、机械工程、光学工程、控制

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工程、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兵器科学与技术、农业工程、生物医药

工程、生物医学工程、安全防范技术工程等领域的技术研究、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制造、设计、

咨询、中介、检验测试、经营服务、教育培训和人才培养；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向公众进行机

器人等相关领域科普教育等。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目标

双方共同致力于智能机器人先进技术及轻量化、高强度、耐高温先进零部件、机器人用电

线电缆、高端制造等领域技术的研发、制造、产品创新及市场推广，通过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推动高温合金精密铸造技术及机器人用电线电缆在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等领域的应用，提升

双方的核心竞争力。

（二）合作内容

1.技术研发合作，两方面合作，即：

（1）甲方旗下全资子公司江苏远方电缆厂有限公司、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市

明珠电缆有限公司、江苏长峰电缆有限公司等与乙方及乙方已孵化的企业双方共同设立研发

项目组，针对智能机器人技术在电气装备、电缆制造等领域的应用进行联合研发，成立联合实

验室等机构，包括但不限于智能巡检机器人、智能操作机器人、工业机器人用电线电缆的研发

与制造及实体应用。

（2）甲方与上海交通大学合作成立的航天航空领域的产业化孙公司江苏中超航宇精铸科

技有限公司，该公司致力于航天航空领域高温合金精密铸造零部件技术的研发、制造、销售及

服务等，与乙方及乙方孵化的智能机器人的实体企业可以共同参与智能机器人的关键零部件

的研发制造项目，或与上海交通大学材料与工程学院成立三方科研机构，致力于智能机器人

关键零部件的创新。

2.产品创新合作，基于研发成果，双方共同开发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智能机器人零部件及

机器人上用电线电缆等产品，双方提供技术支持与产品升级服务，共同负责产品的市场推广

与销售，共同享有知识产权，待批量化市场形成时可以设立产业化企业进行运营。

3.人才培养与交流，双方定期组织技术人员交流活动，共享研发经验与技术成果，同时联

合培养智能机器人领域的专业人才，可以互派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及营销人员等。

4.市场推广合作，双方共同制定市场推广策略，利用各自的市场渠道与资源，扩大智能机

器人及相关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与影响力。

（三）合作期限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自2025年9月11日至2028年9月10日止，有效期为

三年。合作期满前一个月，双方可协商续签事宜。

四、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战略合作协议》的签订有利于提升公司智能机器人、航空航天领域高水平精密耐高

温合金铸造轻量化技术、产业化智能机器人用电线电缆等方面的研发能力，逐步增强公司的

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公司已加大加快推进高温合金精密铸件作为第二主业发展，着

重培育江苏精铸在航空航天发动机、燃气轮机及低空经济等新质生产力赛道的爆发力，《战略

合作协议》的签署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存在的风险

本次签署的协议，是基于诚实信用、互利共赢的原则，各方经过友好协商，就合作意愿而

达成约定。本次签署合作协议对公司经营业绩暂不构成重大影响，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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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合肥市智能机器人研究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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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8月25日以公告形式向公司全体

股东发出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2025年9月12日披露了关于召开2025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4、本公告中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例均保留4位小数，若其各分项数值之和与合

计数值存在尾差，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9月12日（星期五）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

月12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年9月12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云南省昆明市民航路471号云锡办公楼五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路坷先生

6、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和《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498户，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合计为 762,738,15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645,631,952股（扣除公司已

回购股份170,000股，下同）的 46.3493 %。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户，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量合计为

726,593,76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1529%。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493 户，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量合计为 36,
144,3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964 %。

4、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情况：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指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外，单独或合计持

股5%以下的股东；个旧锡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的控股股东云南锡业集团（控

股）有限责任公司的一致行动人，其持有公司股份5,909,8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91%；前述持股数量未单独计入中小投资者持股数量计算）共 495户，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量合计为 36,298,39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05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

的中小股东 2户，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合计为 154,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4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493 户，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合计为 36,144,
39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964 %。

5、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本次股东大会。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1、《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
情况

总表决情况

其中：中小股
东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量（股）

762,738,157

36,298,391

同意

股份数量（股）

762,414,498

35,974,732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的比例

99.9576%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份数量的比

例

99.1083%

反对

股份数量（股）

131,400

131,40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0.0172%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的比例

0.3620%

弃权

股份数量（股）

192,259

192,259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的比例

0.0252%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数量的比例

0.5297%

表决结果：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2以上，以普通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2、《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表决
情况

总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量（股）

762,738,157

同意

股份数量（股）

754,247,597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的比例

98.8868%

反对

股份数量（股）

8,261,201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1.0831%

弃权

股份数量（股）

229,359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的比例

0.0301%

其中：中小股
东表决情况

36,298,391 27,807,831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份数量的比

例

76.6090%

8,261,201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的比例

22.7591%

229,359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数量的比例

0.6319%

表决结果：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3以上，以特别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3、逐项表决《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3.01《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规则》

表决
情况

总表决情况

其中：中小股
东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量（股）

762,738,157

36,298,391

同意

股份数量（股）

762,444,018

36,004,252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的比例

99.9614%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份数量的比

例

99.1897%

反对

股份数量（股）

141,000

141,00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0.0185%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的比例

0.3884%

弃权

股份数量（股）

153,139

153,139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的比例

0.0201%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数量的比例

0.4219%

表决结果：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3以上，以特别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3.02《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表决
情况

总表决情况

其中：中小股
东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量（股）

762,738,157

36,298,391

同意

股份数量（股）

762,440,618

36,000,852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的比例

99.961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份数量的比

例

99.1803%

反对

股份数量（股）

141,100

141,10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0.0185%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的比例

0.3887%

弃权

股份数量（股）

156,439

156,439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的比例

0.0205%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数量的比例

0.4310%

表决结果：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3以上，以特别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3.03《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表决
情况

总表决情况

其中：中小股
东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量（股）

762,738,157

36,298,391

同意

股份数量（股）

762,454,418

36,014,652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的比例

99.9628%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份数量的比

例

99.2183%

反对

股份数量（股）

140,600

140,60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0.0184%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的比例

0.3873%

弃权

股份数量（股）

143,139

143,139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的比例

0.0188%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数量的比例

0.3943%

表决结果：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2以上，以普通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3.04《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利润分配管理制度》

表决
情况

总表决情况

其中：中小股
东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量（股）

762,738,157

36,298,391

同意

股份数量（股）

762,376,218

35,936,452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的比例

99.9525%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份数量的比

例

99.0029%

反对

股份数量（股）

213,680

213,68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0.028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的比例

0.5887%

弃权

股份数量（股）

148,259

148,259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的比例

0.0194%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数量的比例

0.4084%

表决结果：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2以上，以普通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3.05《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

表决
情况

总表决情况

其中：中小股
东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量（股）

762,738,157

36,298,391

同意

股份数量（股）

762,428,918

35,989,152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的比例

99.9595%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份数量的比

例

99.1481%

反对

股份数量（股）

153,500

153,50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
量的比例

0.0201%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的比例

0.4229%

弃权

股份数量（股）

155,739

155,739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的比例

0.0204%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数量的比例

0.4291%

表决结果：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2以上，以普通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婷律师、李妍律师

3、结论性意见：

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人员资

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各项

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公司董事会印章的《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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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002408 证券简称:齐翔腾达 公告编号:2025-052

债券代码:128128 债券简称:齐翔转2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8月2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

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25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根据本次拟修订的《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

中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1名。

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保障公司董事会正常运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

称“《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9月12日召开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

代表团和专门工作委员会第二次联席会议，通过无记名投票、等额选举的方式，选举孙文丽女

士（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孙文丽女士将与公司现任第六届董事

会非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新第六届董事会，任期自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可连选连

任。

上述职工代表董事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本次选举职工代表董事

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

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附件：

孙文丽女士简历

孙文丽女士，1976年2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政工师。1994年8月加入

淄博矿务局；1994年8月--2004年11月先后任职淄博矿务局岭子煤矿机厂、热电公司；2004
年11月--2016年5月先后任职山东东华水泥有限公司办公室、党群工作部、团委副书记、女

工主任；2016年 5月--2018年 3月先后任职山东东华水泥淄博瀚森水泥有限公司销售部部

长、副经理；2018年3月--2023年6月先后任职山东东华水泥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部长、工会

副主席、纪委书记、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2023年6月至今先后任职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纪委书记、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兼党委组织部（人力资源部）部长、党群工作部（工

会、团委）部长。

孙文丽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孙文丽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

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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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2日下午14:3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2025年9月12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

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9月12日上午9:15-9:25，9:30
一11:30，下午13:00一15:00。

3、会议地点：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杨坡路206号18楼会议室。

4、会议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主持人：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举的董事刘付亮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45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

司股份数合计为 1,617,259,98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3486%。其中出席现场会

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1,512,201,763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3.623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45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

数合计为105,058,2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254%。

（2）董监高出席及列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6人；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公司总经理孙清涛先生、副总

经理李勇先生、张春峰先生、苏超先生、马海超先生、李文庆先生、财务总监王彦鑫先生出席或

列席了会议。

（3）律师出席情况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形成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611,162,2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230%；

反对4,900,9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30%；

弃权1,196,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9,148,4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2062%；

反对4,900,9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566%；

弃权1,19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71%。

表决结果：孙清涛先生被选举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594,680,4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38%；

反对21,374,1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16%；

弃权1,20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2,666,7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5460%；

反对21,374,1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3087%；

弃权1,20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53%。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594,806,4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116%；

反对21,238,1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32%；

弃权1,21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2,792,6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6657%；

反对21,238,1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1795%；

弃权1,21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48%。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594,835,4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134%；

反对21,211,0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15%；

弃权1,21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82,821,7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6933%；

反对21,211,0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1538%；

弃权1,21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29%。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追加确认日常关联交易暨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额度的

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99,325,5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3300%；

反对4,838,6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953%；

弃权1,13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4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9,275,9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3273%；

反对4,838,6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975%；

弃权1,13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52%。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于睿、胡皓然；

3、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2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太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庄占龙的通知，获悉庄占龙
进行了部分股份质押展期购回业务，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展期购回的基本情况
1、本次控股股东股票质押回购交易展期购回的基本情况

股 东
名称

庄 占
龙

庄 占
龙

庄 占
龙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是

是

是

本次展期购回质押
数量

6,330,000

1,100,000

2,700,000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13.12%

2.28%

5.60%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2.90%

0.50%

1.24%

是 否 为
限售股

高 管 锁
定股

高 管 锁
定股

高 管 锁
定股

是否为补
充质押

否

是

是

质押起始日

2023 年 9 月 21
日

2024 年 2 月 1
日

2024 年 2 月 6
日

原 质 押 到 期
日

2025 年 9 月
11日

2025 年 9 月
11日

2025 年 9 月
11日

展期后质押到
期日

2026年9月11
日

2026年9月11
日

2026年9月11
日

质权人

国泰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质押用途

置换融资
资金

置换融资
资金

置换融资
资金

2、控股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累计质押股份数量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 已 质 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 未 质 押 股
份比例

庄占龙 48,238,860 22.10% 22,440,000 46.52% 10.28% 22,440,000 100% 13,739,145 53.25%

注：上述表格中的限售和冻结数量指的是高管锁定股。

二、股份质押情况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庄占龙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数量比例

不超过50%。

2、庄占龙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由此产生的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

内，目前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若后续出现平仓风险，庄占龙将积极采取措施进行应

对，公司将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太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2日

证券代码：300650 证券简称：太龙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3

太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展期购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9月12日（周五）15:00-16:00，
通过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召开 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与投

资者就公司2025年半年度经营业绩、发展战略等进行了沟通与交流，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

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答。

一、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

2025年9月4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了《吉华集团关于召开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57）。

2025年 9月 12日，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吴爱军先生，董事会秘书沈迪利先生，财务总监张

颖辉女士，独立董事吴绵化先生参加了本次业绩说明会。

二、本次业绩说明会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回复情况

1.为何两高管相继减持，是对公司没信心，还是认为股价已在合理价位？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董事、副董事长杨泉明先生和董事、副总经理周火良先生减

持股份主要是出于个人资金需求，并非是对公司未来发展缺乏信心，或是认为股价已经到达

合理价位。公司目前生产销售运行良好，对未来的发展前景持积极态度。公司将继续致力于

提升公司的业绩和价值，以实现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最大化。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2.上半年公司业绩有所下滑，主要原因是什么？之后是否会采取什么措施？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 2025年上半年扣非后净利润-1075万，去年同期-1302万，

同比上涨17.39%。2025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345.70万，去年同期1亿元，同比下降96.55%。

主要系1、行业竞争异常激烈，染料价格持续下滑，导致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下降。2、2025年

上半年非经常性损益大幅下降，去年同期子公司响应政府号召，进行政策性搬迁取得搬迁收

入1.59亿，2025年无上述事项。

公司将持续实施一系列举措以提高公司经营绩效。公司管理层会不断落实董事会的战

略安排，聚焦主营业务，主动开拓国内外市场，优化市场策略，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增强公司

经营效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3.公司上半年研发投入同比增长较多，请问公司在研发方面有什么成功？未来在研发方

向是有什么具体规划？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2025年上半年研发费用同比增长了

31.32%。主要系子公司新增研发项目，相应的材料、试验及人员投入有所增加。2025年公司

在医药领域创新突破，子公司获得了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两项利斯的明透皮贴剂《药品注

册证书》。透皮贴剂作为复杂制剂，技术壁垒较高。未来，公司将继续加大研发投入，不断提

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实施产量规模化、产品系列化、市场高端化、品牌国际化的差异化竞争

策略。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4.请问公司是否是宇树科技的高分子新材料供应商？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目前公司与宇树科技暂时不存在合作关系。

5.公司目前海外销售的情况如何？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目前，全球宏观经济环境依旧面临挑战，海外市场整体需求出现

了一定的周期性调整。受此影响，全球染料市场的需求相较去年同期有所放缓，同时市场价

格也承受一定压力，公司海外销售不及预期。公司管理层已密切关注此趋势，正在采取多项

积极措施，以应对当前的市场挑战并为未来的复苏做好准备。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6.请问周总的计划减持完成了吗？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周火良先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所持有公司股份，减持

期间为2025年8月25日至2025年11月24日。根据公告的减持时间安排，周火良先生的减持

计划尚未结束，敬请关注公司后续的相关公告。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7.请问反内卷政策是否会对公司产生一些比较有利的影响呢？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反内卷政策旨在减少行业内的无序竞争，推动行业健康、有序发

展。从这个角度看，反内卷政策对公司而言是有利的，因为它有助于减少行业内的恶性竞争，

使公司能够更加专注于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和市场拓展，从而提高公司的竞争力和盈利能

力。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公司对长期以来关注、支持公司发展并积极提出建议的投资者表示感谢。公司指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敬请广大

投资者及时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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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